附件1

柳州市第三届中药（壮瑶药）药膳大赛

的活动方案（初稿）

为大力继承弘扬传统中药（壮瑶药）药膳文化，充分发挥中药（壮瑶药）药膳在养生保健疗疾中的特色优势，扩大中药壮瑶药文化影响，提高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助力健康柳州建设。经研究，我局拟定于11月举办柳州市第三届中药（壮瑶药）药膳大赛活动。
一、活动主题

壮韵桂香、膳在龙城。

二、活动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活动时间：2025年11月（具体时间待定）

（二）活动地点：柳州市工业博物馆
三、活动目标

（一）弘扬与普及中医药及壮瑶医药文化，提升公众对药膳的认知度和认同，传承“药食同源”理论，推动药膳菜品的创新，展示药膳的丰富内涵。

（二）传播“治未病”的科学养生理念，提供一个交流平台，选拨一批药膳专业人才，助力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。

（三）展示中医药特色产品与适宜技术，体验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实用性。
四、主办单位

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柳州市中医药管理局

参加药膳比赛和（或）展览展示的单位

（一）区、市属相关医疗机构；
（二）各县（区）相关医疗机构；

（三）中药材示范基地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、中医药医养结合示范基地、定制药园等相关单位；
（四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、药食同源推广中心；

（五）其他企事业单位。
六、活动流程

（一）开幕式。传统养生功法展示等。

（二）药膳大赛。组织全市相关单位（约20家）进行中药药膳比赛。

（三）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。组织全市相关单位（约20家）进行中医药文化宣传展览展示活动。

（四）现场问答互动及体验打卡。设计中医知识有奖问答，让群众参与中医药体验活动。

七、经费安排

项目预算经费25万元。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：邓莉华、王毓婧 0772-28591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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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第三届中药（壮瑶药）药膳大赛

赛项规程（讨论稿）

本赛项评分实行百分制，总成绩为100分，要求参赛队伍现场完成参赛上报的药膳组合的全部制作并呈现。

一、竞赛内容

每队须制作3款药膳作品，热菜、冷菜、甜品各1款。

二、技能实操竞赛

（一）药膳制作
1.参赛队按照报名的中药膳组合，在指定场所120分钟内完成三道药膳菜点制作，包括药膳热菜1道、药膳冷拼1道和药膳甜品1道，每种药膳菜品不少于3人量。可提前初加工至50%，成品必须在现场120分钟内完成制作，不得外带成品进入赛场。

2.药膳热菜和药膳冷拼采用的药材只能来源于国家食药同源药材目录。药膳甜品选用药材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配伍选择，不限于国家食药同源药材目录，但不得使用保健食品禁用中药名单中所列药材、毒性或副作用大的药材。禁止使用国家规定禁用的野生动、植物保护品种及人工色素等。

3.药膳制作应体现广西药材特色，鼓励选用“桂十味”，广西区域特色药材壮瑶药特色药材，但药材使用不得影响药膳组合主题和配伍原则。

4.制作药膳所用食材（药材）、调味料、锅（电磁炉可用）、刀、砧板及其他烹饪设备等由参赛队自行准备，主办方统一提供2台电磁炉（2200瓦/台）。
（5）菜品制作技术和操作过程要求如下：

①操作规范，技法得当，流程合理，投料准确，按时完成。

②原料选取符合菜肴设计与制作的要求，原料利用率高。

③刀功熟练、均匀，技艺新颖，造型美观。

④烹法恰当，火候适宜，调味得当，主味突出，区域技法明显，体现地方特色。

⑤操作区整洁干净，原料及作品保存合理，垃圾分类处理得当。

2.药膳设计陈述和答辩

（1）陈述：对制作的药膳菜品的命名，设计方案的主题，使用食材、药材、制作方法、功效、适应症、禁忌、进行陈述，用时不超过3分钟，陈述做到内容全面，主题突出，表述清晰。

（2）答辩：现场对评委提出的药膳配伍依据、药膳功效、制作工艺等问题。用时不超过3分钟。答辩做到内容准确扣题，条理清晰，思路明确，回答正确全面。

（三）奖项设定
按照总分评选出热菜、冷菜、甜品每个品类一等奖1名、2等奖2名、3等奖3名和优秀奖若干名。
三、参赛准则
（一）凡参赛选手、裁判员、工作人员、赛项组织者等均须按照赛项执委会要求准时到达赛项举办地点，及时办理相关手续，领取相关证件，熟悉场地，做好赛前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比赛期间服从赛区指挥，遵守相关规定，按照统一工作部署，及时有效地完成相关任务。

（三）各代表队各自规范统一着装，佩戴相关证件，仪表端正，注重礼仪规范，比赛期间前程佩戴口罩，保持赛场良好秩序。
四、竞赛环境

（一）竞赛环境安静、整洁，设立紧急疏散通道、消防设施、医疗服务站。

（二）竞赛场地设有容纳十队参赛队伍同时比赛的工位数，并配有满足比赛各种必需设备设施。

（三）比赛场地附近设评判区，满足所有裁判员同时进行作品打分。

（四）各代表队设立展示台，每个展台配备长方桌一张，同时提供白色基础台布一块供选用。每桌间隔至少保证有宽1米以上的通道。

